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质量强区测量管理体系实施效果评分表

申报单位：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结论
	备注

	1
	符合性

（否决项）
	主体资格

符合性
	（1）申报主体为独立法人。

（2）项目发生地、项目发生时和资金申报时的商事登记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及其受托管理和下辖园区范围内。

（3）符合信用管理相关规定。

（4）不属于因环保、市场监管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处于立案调查期间的或近一年内因环保、市场监管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

（5）不属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上一年度因重大违法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组织。

（6）个人项目申报扶持时，个人应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备注：本指标属否决项，第（1）至（6）项中任意一项不符合即视为不符合，项目不予评分。
	符合  □          不符合□
	

	2
	
	项目

符合性
	兑现企业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状态有效，且从未领取过往期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资助。 

（2）对新通过测量管理体系AAA级认证的且至少通过一次年度审核。
备注：本指标属否决项，第（1）至（2）项中任意一项不符合即视为不符合，项目不予评分。
	符合  □          不符合□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证明材料
	得分

	3
	基础得分（60分）

	证书的有效性

（10分）
	1.已获得有效的测量管理体系证书且经过一次以上的年度审核：

1）目前测量管理体系证书有效期内且年度监督审核未发现整改项目的（7分）；
2）如年度审核有发现问题已按照要求完成整改并形成闭环的（5分）；
3）整改未彻底完成的（3分）；

4）未提出整改措施或未落实改进均不得分。
	1.认证证书及监督审核记录，如有整改记录的则核查不同管理环节是否签名确认；

2、认证机构认证范围、现场审核计划、记录及报告。
	

	4
	
	
	2.企业是否对发证认证机构所开展的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合规性进行评价，并保存相关见证材料（认证工作量符合要求）（3分）。
	
	

	5
	
	企业计量职能明确（20分）
	1.计量管理要求已纳入企业的测量管理体系，推动计量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协同发展，有书面证明材料（计量发展规划或企业发展规划中计量方面内容）（5分）；

2.明确企业计量管理职责，根据企业需要设置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人员职责清晰，有书面证明材料（必要时提供社保证明）（5分）；
3.计量管理制度健全，严格遵守计量法制性要求，确保守住法制计量底线，在证书有效期内未发现有违反计量相关法律法规受到处罚的记录（5分）；

4.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求和生产工艺特点，建立有健全的计量保障体系，如制造业要求建立覆盖材料检验、研发设计、质量控制、出厂检验和应用维护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计量保障体系（5分）。
	1.书面的计量发展规划或企业发展规划中计量方面内容；

2.计量专兼职人员任命书；

3.违法查询；

4.材料、过程、成品、设计等检测用测量设备清单。
	

	6
	
	计量资源合理配置和应用

（30分）
	1.证书有效期内每年均有明确的计量工作重点，保证计量投入能满足计量资源配置的要求，确保必要的计量资源配置，能提供证明材料（如检定校准费用记录，购置、修理计量器具费用记录，计量培训开支记录等）（10分）；

2.建立动态更新的计量器具配备清单，制定计量器具作业指导书、使用手册等，推动计量器具配备和使用规范化管理；如果属于重点用能单位、环保排放单位还应当配备能源资源、环境排放相关计量器具，满足能源资源、环境排放相关计量要求，凡是强制计量器具均按照周期要求进行检定，并能根据计量器具的使用频率进行期间核查（10分）（凡发现存在强制计量器具未按照周期要求进行检定的，得8分）；

3.强化仪器设备溯源性要求，配置必要的计量标准装置，制订试验和生产过程关键参数测量方法和测量程序，保证测量仪器设备的量值准确可靠、溯源有据（10分）。
	1.检测设备校准或检定费用、培训费用等发票；

2.计量器具配备清单、计量器具作业指导书、计量器具使用手册；

3．计量标准装置建标许可证书、标样等。
	

	7
	加分项

部分

（60分）

	体系运行时间

（15分）
	1.已获得有效的测量管理体系证书，提供2次年度审核记录，加10分；

2.提供3次年度审核记录，加15分。
	认证证书及监督审核记录。
	

	8
	
	企业计量创新投入及能力（20分）
	近三年内有企业计量创新投入（最高加5分）：

开展计量技术创新和攻关，如有省市级以上课题的，凭证明文件加5分；

企业仅内部自行确定开展与计量相关技改或研发项目且有开支和成果证明材料的，加3分。

2.近三年内取得计量相关专利的，有1项的加5分，2项及以上的加7分；

3.有自行建立计量标准，建立1-2项加2分，建立3项及以上加5分；

4.企业有一级或者二级注册计量师的，加3分。
	1.企业计量创新投入相关证明材料；

2.专利证书；

3.一级计量师或二级计量师证书。
	

	9
	
	计量数据积累与应用

（15分）
	在对产品研制、试验生产、使用过程的计量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开展计量数据分析研究，推动企业生产控制过程改进，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方面形成案例，能提供已发布证明材料：

发布在省级以上刊物或网站的，加10分，

发表在市级以上刊物或网站的，加8分，

发表在区级以上刊物或网站的，加6分；

未发布但已经形成案例的，加3分。

2.开展计量数据的智能化采集、分析与应用，已有数字化计量管理系统的，加5分。
	1.已发布案例的核实证明材料，未发布案例但已经形成案例的，企业内部各管理环节已签名的确认表；

2.数字化计量管理系统。
	

	10
	
	企业能级和产业方向

（10分）
	1.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或“专精特新”认定且在有效期内的，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加2分，获得“专精特新”认定加3分，本项最高加5分；

2.属于十四五规划重点鼓励发展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加5分；属于其它制造业的，加3分。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或“专精特新”认定证书；

2.上一年度的统计部门年度报表确认的行业属性。
	

	11
	总 分 合 计（总分120分，基础分部分60分，加分项部分60分。涉否决项的不予评分）
	


评审人（签名）：                                               日期：


